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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仪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９５５

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

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６７２０

末“

５

”位数

６０８８８

、

８０８８８

、

００８８８

、

２０８８８

、

４０８８８

末“

６

”位数

８８９４７０

、

０８９４７０

、

２８９４７０

、

４８９４７０

、

６８９４７０

、

９９３７７７

、

２４３７７７

、

４９３７７７

、

７４３７７７

末“

７

”位数

２９９１９１４

、

５４９１９１４

、

７９９１９１４

、

０４９１９１４

末“

８

”位数

５５８９０３６９

、

７５８９０３６９

、

９５８９０３６９

、

１５８９０３６９

、

３５８９０３６９

末“

９

”位数

０２８５４１７５９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汉仪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２０

，

０２７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汉仪股份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9

日

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仪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决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９５５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６８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

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战

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５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９３．４５７８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７４％

。 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６．５４２２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０６．５４２２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１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００．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９．９０％

。 根据《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４６６．３２６０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４０１．３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５．１９２２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１．３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４９．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９４５５８２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２５．６８

元

／

股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

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

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

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

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

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

建投基金

－

共赢

６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４０．３４２６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６１％

。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５３．１１５２

万股，约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１０．１２％

。

综上，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

他战略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９３．４５７８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７４％

，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６．５４２２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

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Ｔ－

１

日）公告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过程中战略投资者相关事宜之专项法律意见》。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

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建投基金

－

共赢

６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４０３

，

４２６ ６１

，

７１９

，

９７９．６８ １２

个月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２

，

５３１

，

１５２ ６４

，

９９９

，

９８３．３６ １２

个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Ｔ＋４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

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

２９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７

，

００２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

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６４４

，

１６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

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２

，

３８６

，

４００ ５１．３８％ ７

，

１４２

，

１７９ ７１．０５％ ０．０２９９２８６７％

Ｂ

类投资者

１３

，

６３０ ０．２９％ ３７

，

１８９ ０．３７％ ０．０２７２８４６７％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２４４

，

１３０ ４８．３２％ ２

，

８７２

，

５５４ ２８．５８％ ０．０１２８００３０％

合计

４

，

６４４

，

１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５１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６４４２２％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

２２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产品一号。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５６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４４８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9

日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

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８４４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

称为“天力锂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５２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７．０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５７．５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为

２６０．２２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８．５３％

。最终，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６０．２２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５３％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９７．２７２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１２．０２２０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１２％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７７．７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８８％

。 根据《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９

，

４２９．１０４２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５５８．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１

，

４５４．０２２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５２．１２％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５．７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４７．８８％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２１４３９３９％

，申购倍数为

５

，

４９０．１６３４７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的相

关规定，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的初步配售结果和《发行

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

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

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

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

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

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６０．２２８０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８．５３％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６０．２２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５３％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９７．２７２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与发行人

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公告的《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微明

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

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

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民生证券天力锂能战略配售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６０２

，

２８０ １４８

，

３２９

，

９６０．００ １２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

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

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

２７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４８４

个有效配售对象中，

２７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４８４

个配售对

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股数量

４

，

０６３

，

４４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０６３

，

４４０

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

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

）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比例（

％

）

初步配售

比例（

％

）

Ａ

类投资者

２

，

３９７

，

２５０ ５９．００％ １１

，

５２２

，

８１７ ７９．２５％ ０．０４８０６６８１％

Ｂ

类投资者

７

，

６００ ０．１９％ ３１

，

９４１ ０．２２％ ０．０４２０２７６３％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６５８

，

５９０ ４０．８２％ ２

，

９８５

，

４６２ ２０．５３％ 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０％

总计

４

，

０６３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

，

５４０

，

２２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余股

４１８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

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８４４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

方面，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

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

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

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

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

４

”位数

０５４５

末“

５

”位数

９３５９３

、

０６０９３

、

１８５９３

、

３１０９３

、

４３５９３

、

５６０９３

、

６８５９３

、

８１０９３

末“

６

”位数

８５５１１４

、

３５５１１４

末“

７

”位数

６９７０５７１

末“

８

”位数

９２６７２６６９

、

１７６７２６６９

、

４２６７２６６９

、

６７６７２６６９

末“

９

”位数

０４６７３２０００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６

，

７１５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利仁科技” 、“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848.444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174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1,848.4443万股，网上发行数量

为1,848.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76%，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

申购单位500股的余股443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

资者关注，并于2022年8月1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依据2022年8月19日（T+2

日）公告的《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

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

并计算。

4、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

送达获配通知。

根据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8月1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203

栋202室主持了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5710

末“5” 位数 90616，40616

末“6” 位数 491300

末“7” 位数

0412873，2412873，4412873，6412873，8412873，0554096，

3054096，5554096，8054096

末“8” 位数 83880670，33880670

末“9” 位数 008158990，206439857，11345535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6,96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500股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9日

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化学”、“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１７６

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联合

化学”，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０９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 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４．９５

元

／

股。 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全部为

新股，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９５４

，

５４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９８

，

３２０

，

３８７．９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５

，

４５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６７９

，

６１２．０５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５

，

４５９

股，包销金额

为

６７９

，

６１２．０５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２３％

。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本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１９

发行人：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证 券 代 码 ：

001203

证 券 简 称 ： 大 中 矿 业 公 告 编 号 ：

2022 - 083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号码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星展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矿业” 、“发行人” 或“公司” ）、国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

商” ）和星展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展证券” 或“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指

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 等相关规定组织

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8月16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

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

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公布的《可转债指引》。

本次可转债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号码公告》（以下简称“《中签号码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8月1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及深

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52,0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

包销。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国都证券包销

金额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45,600.00万元。星展证

券不承担余额包销责任。 当包销金额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国都证券将启动内部承

销风险评估程序，联席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 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

全额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联

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

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

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

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

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根据《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大中矿业

和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于2022年8月18日（T+1日）主持了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大中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

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五位数 92950

末六位数 084159,284159,484159,684159,884159,979196,229196,479196,729196

末七位数 8379936

末八位数 60384794,10384794,35384794,85384794

末九位数 734222092,134222092,334222092,534222092,934222092

末十位数

0864085115,2864085115,4864085115,6864085115,8864085115,6202185526,

1202185526

凡参与大中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20,9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张大中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星展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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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8月17日，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密尔克卫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 上述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由江苏省张家港

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一、经营范围变更

变更前：

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源

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环保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集

装箱销售；集装箱租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

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生产；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源

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环保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集

装箱销售；集装箱租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

名称：张家港密尔克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2795369556E

法定代表人：周新荣

注册资本：20152.01万元整

住所：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北京路南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7年03月02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生产；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源

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环保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集

装箱销售；集装箱租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1339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

2022-002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的股票于2022年8月16日、

2022年8月17日、2022年8月18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

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5.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22年8月3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公司2022年1-6月的业绩进行

了预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已披露的业绩预计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公司2022�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网（www.jjckb.cn）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广大投资者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